编制说明
一、工程概况：   
1、项目名称：句容市下蜀镇江家村312国道两侧倾倒建筑渣土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
2、项目地点：江苏省句容市下蜀镇
3、项目内容：主要改造内容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
二、编制依据：
1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GB50500-2013；
2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版）；
3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）；
4、人工预算单价按苏建函价苏建函价〔2025〕83号，机械价格按现行相关文件，材料价按2025年第08期句容市《造价信息》，并参考当地市场价格；
5、其他有关费用参见2014年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；
6、建设单位提供的句容市下蜀镇江家村312国道两侧倾倒建筑渣土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方案；
7、本概算采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，税金按9%，规费及现场安全文明措施费率根据费用定额记取。
三、工程量计算及有关情况说明：
1、土壤短驳运距施工单位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，结算不做调整；
2、垃圾转运运距施工单位应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，结算不做调整；
3、土壤改良应满足设计及建设单位要求，施工单位应充分考虑，结算不做调整；
4、二次污染防护费用包含异味抑制及现场膜防渗及覆盖等费用，施工单位应充分考虑，结算不做调整；
5、项目部建设费用包含在临时设施费中，施工单位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，结算不做调整；
6、排水沟为土沟开挖，沟底夯实；
7、大型机械进出场为本工程所用到的所有相关机械的进出场，施工单位应结合实际综合考虑，结算不做调整；
[bookmark: _GoBack]8、招标清单中给定的工程量是暂定量，最终结算按建设、监理等单位认可清单量为准。


